
江苏省收费公路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清理规范意见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收费公路制度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3号）及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全面清理规范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的通知》（交公路发〔2019〕98号）等文件要求，制定以下我省收费公路地方性通行费减免政策清理规范意见：

一、国家清理规范政策要求

主要对以下三类地方性优惠减免政策进行清理规范：

（一）针对本地企业、本地货物等特定市场主体出台的、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

（二）需要停车接受人工查验、无法实现不停车快捷通行的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

（三）影响对跨省车辆正常收费的地方性车辆通行费减免政策。

二、我省地方性优惠政策情况

我省执行的收费公路地方性优惠减免政策共十八项，分为条例减免类、货运车辆优惠类、跨江大桥优惠类等三类。具体如下：

地方性减免政策统计表

	序号
	政策名称
	文件依据

	一
	条例减免类
	　

	1
	200米免费放行
	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

	2
	南京救护车辆优惠
	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3
	普通公路邮政车辆免费
	江苏省邮政条例

	二
	货运车辆优惠类
	　

	4
	连云港、太仓港、南京港港口集装箱运输车辆优惠
	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降低企业负担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苏政发〔2018〕136号）

	5
	中欧（中亚）班列优惠
	

	6
	运政苏通卡优惠
	

	三
	跨江大桥优惠类
	　

	7
	江阴大桥区间优惠
	苏价服〔1999〕365号

	8
	苏通大桥区间优惠
	苏价服〔2008〕168号

	9
	苏通大桥出租车优惠
	

	10
	泰州大桥区间优惠
	苏价服〔2013〕21号

	11
	泰州大桥出租车优惠
	苏价服〔2012〕309号

	12
	崇启大桥沿线过江客车优惠
	苏价服〔2011〕391号

	13
	润扬大桥区间优惠
	苏价服〔2005〕98号、苏价服〔2009〕299号

	14
	南京三桥南京籍私家车优惠
	苏价服〔2005〕298号

	15
	南京三桥南京籍出租车优惠
	

	16
	南京四桥区间优惠
	苏价服〔2013〕21号

	17
	南京四桥南京籍小客车优惠
	苏价服〔2012〕334号

	18
	南京二桥南京籍出租车优惠
	苏价服〔2006〕222号


三、清理规范意见

根据国家清理规范要求，为确保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顺利实施，实现不停车收费，维护公平规范的公路收费秩序，我省继续保留以下政策：
1、保留以降低物流成本为目的的持有运政苏通卡货运车辆，进出连云港、太仓港、南京港港口及中欧（中亚）班集装箱运输车辆优惠政策。 根据交通运输部在不影响公平竞争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统一规范要求，运政苏通卡货车85折优惠政策在执行期满后停止。

2、保留非联网的南京长江二桥南京籍“出租车”优惠政策。保留以普遍服务为目的的普通公路邮政车辆免费政策。

除以上保留政策外，其他地方性优惠政策一律取消。取消工作，严格执行“谁制定、谁取消”的原则，除涉及有关条例外，在2019年12月31日之前完成。其中涉及地方性法规修订的，由相关主管部门会同司法部门向省人大汇报，由省人大按规定程序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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